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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该议案直接提请公司 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 

1、投资概述 

公司打造环氧丙烷-聚醚、醇胺及衍生物产业链，在江苏泰兴经济开发区建

设环氧丙烷产业基地，已具有年产 10 万吨 CHPPO 环氧丙烷生产能力。为了满足

自身发展需要，提高装置营运效率，实现规模效应，公司正在对现有环氧丙烷生

产装置进行升级改造，建设“环氧丙烷扩建项目”，优化生产工艺，扩建环氧丙

烷产能规模。 

为了在 C2、C3 系列产品及衍生品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协作，促进产业升级，

同时支持公司环氧丙烷产业发展，整合资源，公司计划与关联方设立平台公司，

平台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后续由平台公司与第三方进行合资合作，开展特种

化学品如催化剂等技术研发与服务等新兴业务。 

公司在追求产业发展同时，利用条件着力人力资源建设，计划与管理团队有

关成员、相关核心研发团队共同投资搭建平台公司，围绕环氧丙烷产业链拓展新

兴业务，寻找增长点。本次投资，公司计划现金出资 255 万元人民币，占平台公

司注册资本 51%，为控股方。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有表

决权的非关联董事人数未过半，此项交易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2、关联方等共同投资人 

共同投资人 9 名，现金出资 245万元人民币，占平台公司注册资本 49%，其

中芮益民、芮益华、王玉生、陈洪明、吴一鸣、张书、邢益辉等 7人为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关联方，出资占平台公司注册资本 34.7%。出资明

细如下： 

 单位及姓名 职务 
出资额及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占比 

1 芮益民 董事、总经理 42 8.40% 

2 芮益华 董事、副总经理 34 6.80% 

3 王玉生 董事、董秘 7 1.40% 

4 陈洪明 董事、总会计师 10 2.00% 

5 邢益辉 总工程师 36 7.20% 

6 吴一鸣 董事 37.5 7.50% 

7 张  书 监事会主席 7 1.40% 

8 张良富  5 1.00% 

9 杨志平  66.5 13.30% 

合 计  245 49.00%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前期，由于工作推进需要，平台公司已于 2022年 9 月以自然人名义先行注

册设立。平台公司名称“南京迪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迪铖”），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出资人及出资额未具体落实。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自然人出资系合法资金积累。 

南京迪铖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灯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 

南京迪铖设立后，为了有效推进化工新材料研发等工作，于 2022 年 10月筹

措资金受让了 3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南京优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并增加实收资本 50 万元，以该公司为经营运作主体，采购相应设备。目前，南

京优迪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60万元人民币。【注：南京优迪成立

于 2021 年 1月 15日，原由 3 名自然人注册设立，注册资本 200 万元，实收资本

10万元，从事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业销售，业务量较少。】 

二、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管理团队成员、相关技术研发团队共同搭建平台，成立南京迪铖，是

为了开拓化工品新兴业务，支持环氧丙烷产业发展，增加收益来源，有利于提高

员工凝聚力，稳定员工队伍，促进公司长期发展。 

2、对公司影响 

公司与管理团队成员、相关技术研发团队（包括关联方）共同设立南京迪铖，

后续再由南京迪铖与第三方投资合作，开展特种化学品如催化剂等技术研发与服

务等新兴业务，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助推公司产业发展。 

3、存在的风险 

本次搭建平台，投入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且数额较小，风险可控；标的公

司运行过程中会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可能会面临投资目的、效果

不达预期情况，以致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搭建平台公司，后期将利用该平台

公司与第三方开展相应合资合作，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与管理团队成员、相关技

术研发团队投资搭建平台，有利于拓展新兴业务，并创新激励手段，提高员工凝

聚力；有利于推动公司环氧丙烷产业发展，拓展化工品新兴业务，可创造盈利条

件；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

营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将《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

司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此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并计划利用平台公司与

第三方开展投资合作，开展特种化工品新兴业务，有助于公司环氧丙烷产业发展，

并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稳定员工队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董事会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审议和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

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此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并计划与第三方开展投资合作，从

事特种化工品如催化剂等新兴业务，有助于促进环氧丙烷产业发展，增加相应化

工品领域经营收益，提升公司竞争力；公司管理团队成员与相关技术研发团队参

与出资平台，有利于稳定核心员工队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投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1日 

 


